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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以来，我区出现持续性污染天气，导致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开局不利。截至2019年6月20日，乐山市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常态化管控目标较去年同期相比出现恶化趋势，影响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也不符合市委、市政府对乐山国内旅游首选地的定位。为扭转严峻形势，减少大气污染物累积，结合市中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2019年环境空气质量常态化管控目标
PM2.5年均浓度≤42.8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率≥83.9%（307天）。
二、2019年市中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19年以来，截止6月20日，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天数为171天，其中污染天数42天，同比增加3天；PM2.5平均浓度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2微克/立方米。
在2019年环境空气质量管控目标比2018年更严格的基础上，同期环境空气质量出现恶化趋势。
三、管控措施
（一）强化工业企业污染物管控
1.严格落实《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市中区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的通知》（乐中府办函〔2018〕47号），凡是列入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企业的一律严格落实管控要求。〔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生态环境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点企业，加大监测频次。强化企业自行监测自主意识，每季度抽取20%已领排污许可证重点企业自行监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二）加大城市精细化管理
1.强化货运车辆绕行限行
严格按照《关于印发〈乐山市重污染天气中心城区货车限行绕行工作方案〉的通知》（乐重污染天气指〔2018〕3号）实施重污染天气期间中心城区货车限行绕行工作。各执勤点设置限行绕线警示标识标牌，落实执勤人员。
通棉路与成乐高速乐山北站（棉竹站）交叉口。管控峨眉、夹江方向经乐夹路驶往或途径乐山城区方向的货车。
省道306线乐峨路徐浩大桥西侧。管控峨眉、沙湾、市中区苏稽镇方向驶往或途径乐山城区方向的货车。
省道104线乐五路与乐自高速大佛站连接线交叉口。管控沐川、犍为、五通方向经乐五路驶往乐山城区方向的货车。
省道305线市中区茅桥段与乐自高速茅桥站交叉口。管控荣县、井研方向经省道305线驶往或途径乐山城区方向的货车。
乐井路马儿山路口。管控井研、市中区土主镇方向经乐井路驶往乐山城区方向的货车。
苏沙路与乐雅高速苏稽站连接线处交叉口。管控沙湾、市中区水口方向经苏沙路驶往或途径乐山城区方向的货车。
〔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交警二大队、区交通运输局〕
2.强化道路扬尘防治
强化市中区管辖区域道路清扫保洁，适度增加清扫冲洗频次，重点加强省道305线市中区段、碧山路、桃源路、凌云路、关牟大道，乐五路、苏沙路、老乐峨路、老乐夹路市中区段和乐井快速通道主城区至土主段等过境道路。强化行道树、绿化带冲洗力度，未冲洗干净前不得开展树枝修剪。〔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市容管理局〕
3.强化施工扬尘防治
管辖范围内所有建筑工地严格落实“六必须、六不准”和“六个百分百”措施，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停止室外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建筑拆除作业；停止土石方作业；停止商品混凝土的拌和、运输。〔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
重污染天气期间中心城区砂石厂（场）除保障市内民生工程、抢险工程外，全部停止开采、加工生产、外运。〔责任单位：区水务局、区生态环境局〕
4.露天焚烧管控
增加巡查频次，确保无垃圾、树叶、秸秆焚烧、炼山造林行为发生。〔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局、区自然资源局，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5.熏制腌腊制品管控
安排人员，加强巡查，中心城区范围内严禁在小区内、街道边、楼房顶等地方熏制腌腊制品，减少大气污染。〔责任单位：相关乡镇、各街道办事处〕
6.强化烟花爆竹管控
严格落实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的相关规定，对禁止区域内烟花爆竹销售点进行关停取缔，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结合乡镇规划布局，科学调整我区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区域。〔责任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
7.餐饮油烟管控
对中心城区范围内的餐饮店进行常态化管理，凡是采取煎、炒、烤等烹饪方式的餐饮店全部加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滤芯每年至少更换一次。〔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城管大队）〕
8.高污染燃料管控
中心城区范围内所有经营场所及个人禁止使用蜂窝煤、散烧煤、生物质等高污染燃料，全部替换为天然气、液化气、电等清洁能源。〔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城管大队）〕
依法查处中心城区范围内违规销售高污染燃料的行为。〔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三）实施中心城区大气污染物易累积区域的疏解与管控
经初步调查，结合中心城区地形地势、人员活动、车辆密集度和长期以来的监测数据，中心城区有三个区域大气污染物极易累积。因此建议在三个区域附近划定核心管控区，核心管控区范围内不再新批采取煎、炒、烤烹饪方式的餐饮项目和涉及喷漆的汽修项目，已有采取煎、炒、烤烹饪方式的餐饮项目严格执行前面要求的餐饮油烟管控措施，同时部分符合搬迁条件的餐饮项目和汽修项目逐步搬迁出核心管控区。〔责任单位：区行政审批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街道办事处（城管大队）〕
核心管控区范围划定：
1.天星路、龙游路、嘉祥路、龙鹤街的包围区域。
2.嘉定北路、柏杨路、春华路、百禄路的包围区域。
3.海棠路从黄家山至金海棠宾馆路口两侧100米。
（四）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建设
我区将进一步完善市中区大气网格化监测点位建设，在市中区重点区域、城区周边主要污染物传输通道及童家镇、剑峰乡、白马镇等12个乡镇设置网格化监测微站，同市级网格化微站互补，形成上下一体、边中结合的大气监测网络。〔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局，相关乡镇〕
四、强化督查督办
各乡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对重污染天气预防与应急预案落实不到位、治污设施运行不正常、污染物超标排放等问题，坚决“零容忍”，一律依法严肃查处，对屡次违法、长期违法的采取最严厉措施。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会同区政府督查室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对各乡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门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督查，建立问题台账，及时通报。
对重污染天气管控工作责任不实、行动缓慢、力度偏软等问题，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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